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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民商事审判是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中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和中

国的法治营商环境。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

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等法律规定，查明并准确适用域外法解决当事

人争议，是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展现国家司法形象、促进国际民商事交

往的重要体现。202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专门对查明域外法律问题作出

规定，并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司法解释对于域外法律的查明责任、查明途径、
查明程序、认定标准等进行了系统完善，为域外法查明实践提供了规范依据。

本文选取苏州通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杰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等与苏州杰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深入分析国际商事专家在案
件调解时发挥的作用。

苏州通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杰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与
苏州杰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案件案号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5民初270号之二

基本案情

苏州杰成公司是一家从事生物医疗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公司董事长张某系生物医

药技术领军人才，通过间接持股方式投资杰成公司。通和合伙企业、杰珀合伙企业



等股东系投资方。因杰成公司董事长张某与通和合伙企业、杰珀合伙企业等投资方

股东在公司经营管理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双方向人民法院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

纷、损害公司利益纠纷等多起案件。通和合伙企业、杰珀合伙企业等投资方股东主

张苏州杰成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提出解散公司诉讼。苏州杰成公司主张，其不

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不应当被判决解散。

裁判结果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苏州杰成公司的产品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如

果判决解散公司，既影响产品销售，还可能影响患者的治疗。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同

意，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王贵国教授主持调解，结合

生物医药行业研发时间长、成本回收慢的特点，分析投资方股东与技术方股东之间

的利益诉求，最终促成苏州杰成公司股东达成标的额超10亿元人民币的和解协议，
各方当事人撤回其余关联诉讼，一揽子解决全部纠纷，实现了中外投资者和外商投

资企业的共赢、多赢。

典型意义

苏州国际商事法庭作为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全国首个地方法院国际商事法庭，自

成立之初即设立了由知名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专家组成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为法

庭专业化、国际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着力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新高地。本案充

分发挥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参与诉讼、支持调解，助力化解国际商事纠纷的职能作

用，借助国际商事专家专业能力强、社会地位影响力大等特点，妥善化解外商投资

企业纠纷，平等保护中外各方股东利益，助力江苏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具有全

球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投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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